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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學年度免試入學報名作業說明 

【特種身分學生升學優待標準及應繳證明文件】 

類別  升學優待標準  名額  應繳證明文件  

身心障礙學生 總成績加分 25%。 

外加
2% 

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特殊
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證明文件。 

原住民學生 

1.總成績加分 10%，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者，
總成績加分 35%。 

2.參加特色招生術科甄選入學者，依其採計成績，加總
分 10%。 

1.由招生委員會連結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電子查驗系統，取得戶籍資料審查。 

2.未能連結電子查驗系統者，招生委員會得
要求提供學生本人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
3 個月內戶籍資料證明文件。 

僑生 總成績加分 25%。 
僑務委員會僑生輔導室核發報名本年度高中
高職五專入學之僑生身分證明。 

蒙藏學生 總成績加分 25%。 
1.蒙藏委員會核發之族籍證明。 
2.戶籍證明文件。 
3.蒙語、藏語等語文甄試優待成績證明。 

政府派赴國外
工作人員子女 1.就讀未滿 1 學年者，總成績加分 25%。 

2.就讀 1 學年以上、未滿 2 學年者，總成績加分 15%。 
3.就讀 2 學年以上、未滿 3 學年者，總成績加分 10%。 

1.教育主管機關分發國民中學入學函件。 
2.目前就讀國中學校之成績單。 

境外優秀科學
技術人才子女 

1.教育主管機關分發國民中學入學函件。 
2.目前就讀國中學校之成績單。  

【104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】 

一、主委學校：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http://104 基北免試.tw 或 https://104cefa.tp.edu.tw 

二、重要時程 

項  目 日  期 說  明 

校內申請變更就學區截止日 5/4(一)中午12:00前 審核通過者，個別至該區報名。 

模擬志願選填 6/8(一) 8:00～6/11(四)中午12:00 模擬選填資料會保留到正式選填。 

公布實際招生名額 6/12(五) 中午12:00 
查詢網站 http://104基北免試.tw。 

個別序位查詢 6/12(五) 中午12:00 

網路正式選填志願 6/12(五)中午12:00～6/18(四)中午12:00 需以雷射印表機自行列印報名志願
表，列印後不可修改志願資料，務必
於6/17(三)報名前與家長確認志願。 校內報名 6/17(三) 9:30～11:30 

放榜 7/3(五) 11:00 查詢網站 http://104基北免試.tw。 

報到 7/6(一) 9:00～11:00 攜帶畢業證書及身分證明文件。 

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 7/7(二) 中午 12:00 前 親至錄取學校辦理。 

三、報名注意事項 

1.免試入學作業系統登入帳號為身分證字號，

模擬選填時已變更；若忘記變更後密碼，請

聯絡註冊組恢復預設密碼，預設為身分證末

4 碼+出生月日(共 8 碼)，輔導老師及各班級

導師亦可協助恢復為預設密碼。 

2.先前模擬選填志願不會清空，6/8(一)8:00～

6/11(四)中午 12:00 模擬志願選填，模擬選填

資料會保留到正式志願選填。 

3.6/12(五)中午 12:00 可查詢個別序位，以個人

帳密登入後，點選【志願選填相關作業】→

超額比序(會考)暨個別序位查詢。 

(1)序位之計算係以報名免試入學的學生人數

為主，並已扣除經各入學管道錄取報到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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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超額比序(會考+多元學習成績，不含志願序)的個別序位區間，將所有超額比序順次都納入比較(包括

會考總積點、各科量尺)，以 0.3%為一區間單位、另會分列男女人數。 

4.至多可選填 30 個志願，請儘量多填，以免影響日後就學權益。高中、高職可以混合填選在不同志願序。

選填高職或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，可填選同校多個類科，於同一志願連續填寫時，積分相同。 

5. 6/12(五)中午 12:00～6/18(四)中午 12:00 正式選填志願，完成選填並確認志願資料後，需自行列印報名

志願表；列印報名志願表後，即不可修改志願資料。請同學務必於 6/17(三)前，與家長確認志願學校、

科別及順序後，以雷射印表機列印報名表，以免延誤報名作業。 

6.列印正式志願表時，報名系統會要求輸入密碼(如下左圖)，點選【列印「正式報名表」】，畫面會出

現「熊貓」圖案(如下右圖)，點選【列印「正式報名表」】，產生報名志願表的 PDF 檔，可選擇直接

列印或另存電子檔。家中沒有雷射印表機的同學可至便利超商付費列印，或於上班時間至教務處借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.校內報名時間為 6/17(三)上午 9:30～11:30，請依各班導師規定時間、地點繳交報名資料，再由 

導師以班級為單位繳回註冊組。繳交資料： 

(1)報名志願表：表上所有資料不得塗改，學生及家長雙方都要簽名，請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，以正楷

簽寫中文全名。 

(2)報名費 230 元，中低收入戶子女報名費 160 元、低收入戶子女及失業勞工子女免收報名費；如近期

才取得優待身分，須檢附有效之證明文件。報名費已於開學之收費三聯單代收，無須再繳費。 

(3)如有特殊身分(如身障學生)，請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，未繳交者視同一般生，不加分。 

(4)不報名免試者，須於 6/10(三)中午 12:00 前繳回「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」。 

(5)如已於其他升學管道(如：科學班甄選、技優甄審、職業類科甄選入學…等)錄取且完成報到者，必須

繳交「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之學生存查聯才能報名。 

(6)特別提醒 

※若家長無法即時簽名者，請事先備好家長印章。 

※無法於 6/17(三)11:30 前到校繳交報名志願表者，請先以電話聯絡註冊組；並務必於 6/18(四)14:00 前，

將報名志願表繳交至註冊組！ 

輸入密碼 

志願草稿，沒有條碼，
沒有簽名欄，僅供同學
與家長討論用，非正式
報名表。 

正式志願表，有條碼，
有學生簽名、父母雙方
簽名、國中承辦人以及
教務主任核章欄位。 

1.報名名不可塗改，塗改 
要重印，而且家長必須
來學校簽名! 

2.報名志願表必須經家長
雙方簽全名(單親除外)，
學生本人也要簽全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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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學校收取報名表件後及校外集體報名時，皆會再進行報名資料檢視及補正，建議同學及家長 6/18

及 6/22～6/24 間暫不安排旅遊活動，以利及時補正報名資料。 

8.放榜與報到 

(1)7/3(五)11:00 放榜，逕至基北區免試入學網站查詢錄取結果或至各招生學校網頁查詢。 

(2)7/6(一)9:00~11:00 攜帶畢業證書正本及身分證(或健保卡)，前往錄取學校報到。若無法學生本人及家

長皆無法親自辦理報到時，請填妥委託書(簡章第 104 頁)，委由他人辦理報到。 

(3)報到後欲參加其他入學管道者，須於 7/7(二)中午 12:00 前，填妥「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簡章第 101

頁或自免試入學委員會網站下載使用)，由家長或學生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。 

【藝術才能班甄選入學】報名相關事宜，請向特教組王雅億組長洽詢。 

1.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戲劇等類需取得聯合術科測驗成績後，才可參加聯合甄選入學報名；報名資賦優

異班考生需檢附藝術才能優異鑑定通過之證明文件(戲劇班免鑑定)。每位考生可選擇單一學校或一個

招生區報名。相關資訊可至教育部資優教育資源網查詢 http://excellent.set.edu.tw/index4-2-12_104.asp。 

2.校內報名時間為 6/9(二)～6/10(三)，向輔導室特教組辦理，報名費 280 元。 

【104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】 

一、主委學校： 北區---蘭陽技術學院 https://enter5.fit.edu.tw/ 

  中區---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://exam.jente.edu.tw/ 

  南區---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://s5.szmc.edu.tw/ 

二、重要時程 

項  目 日  期 說  明 

簡章下載 1/30(五)起 網路下載或至招生學校購買 

申請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表 6/9(二) 16:00前 請先完成適性輔導之勾選 

佐證資料至各處室核章 6/9(二) 16:00前 競賽獎狀影本及體適能成績證明 

校內報名 6/1(一)～6/12(五) 繳交報名表、報名費 

五專寄發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6/26(五) 各招生學校郵寄給各報名學生 

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7/4(六) 至各校規定時程及事項辦理 

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 7/7(二) 17:00前 傳真並掛號寄送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

三、超額比序項目證明文件 

1.申請【五專入學專用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】： 

先請家長、導師及班級輔導教師，在〝升學進路建議〞勾選五專後(適性輔導積分有 3分)，再於 6/1(二)16:00

前至註冊組申請「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」。證明單上會有積分之比序項目：服務學習、日常生活

表現、技藝優良、弱勢身分、均衡學習。 

2.佐證資料核章 

(1)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證明單上的「競賽」項目全部空白，有縣市級以上競賽成果的同學，請

將獎狀影印成A4大小，於校內報名前，攜帶獎狀正本及影本，至各處室加蓋﹝與正本相符﹞章、﹝處、

室﹞章及承辦人職章。並黏貼於報名表背面，做為核算積分之佐證資料。 

(2)五專免試超額比序積分證明單中若有缺漏登錄的項目，可以檢附證明資料佐證(如技藝班成績、體適

能成績、低收卡…等)。佐證資料也請於校內報名前，攜帶證明文件之正本及影本，至各處室加蓋﹝與

正本相符﹞章、﹝處、室﹞章及承辦人職章。並黏貼於報名表背面，做為核算積分之佐證資料。  

認證項目 競賽獎狀 服務學習 日常表現 體適能 技藝優良及適性輔導 弱勢身分 

認證單位 主辦組長 訓育組 生教組 體育組 資料組 註冊組 

四、五專免試報名注意事項 

1.報名高中職免試入學的同學，亦可同時報名「五專免試入學」，但若錄取超過 1 個學校時，只能選擇

其中 1 所學校辦理報到。同學可同時向北、中、南三區，各選擇 1 所學校報名，但僅能選擇 1 所學校

現場分發(撕榜)登記報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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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校內報名時間為 6/1(一)～6/12(五)中午 12:00前，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，逾時請個別通訊報名。 

繳交資料： 

(1)報名表：五專免試入學報名表在簡章最後 2 頁，簡章及報名表可上網下載列印使用；如需購買，可

先以電話洽詢各招生學校。報名表填寫注意事項： 

※一般生用白色報名表，特種生用黃色報名表，並須於報名表背面黏貼證明文件。 

※招生學校名稱及代碼是否一致，不需填寫科系。 

※就讀國中為臺北市立明湖國中，學校代碼為 403506。 

※身分證或健保卡影本貼好。 

※通訊地址必須是同學能即時收到成績單的住址。 

※比序項目證明文件類別二擇一勾選，「五專免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證明單」有積分的項目，請勾選

〝國中學校證明單〞欄位；競賽、體適能等項目，請勾選〝浮貼證明文件〞欄位。報名表背面需

浮貼「五專免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證明單」及其他證明文件，積分證明單上已有積分的項目，不需

再附佐證資料。 

※免試生及監護人簽名都要簽名，請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，以正楷簽寫中文全名。 

(2)報名費 300 元，中低收入戶子女 210 元，低收入戶子女、失業勞工子女免收報名費；報名費優待者，

須於報名表背面黏貼有效之證明文件。 

3.6/26(五)前寄發「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」(直接寄到各報名學生家裡)； 

7/4(六)依各校規定時間及事項，攜帶分發報到通知單、身分證明文件、畢業證書，親自前往報名學校

辦理現場登記分發。報到後欲放棄者，須於 7/7(二)17:00 前填妥「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簡章第 110 頁

或自招生委員會網站下載)，傳真並掛號寄回錄取學校。 

【104學年度基北區國立政大附中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】--個別報名 

一、招生學校：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http://104 基北特招.tw 

二、重要日程： 

項  目 日期與時間 

網路填寫報名表 6/11(四) 8:00 ~ 6/13(六)中午 12:00 

繳交報名表、核發准考證、公布試場分配表並查看試場 6/12(五) 14:00～17:00、6/13(六) 9:00～12:00 

學科測驗 6/14(日) 13:20 ~ 16:00 

測驗分數網路查詢 6/15(一) 17:00  

寄發測驗分數通知單 6/16(二) 

網路選填志願(與免試入學同一作業系統) 6/16(二)中午 12:00～6/18(四)中午 12:00 

志願資料校內收件(與免試入學同步辦理) 6/17(三) 9:30～11:30 

公告分發結果及放榜 7/3(五) 12:00 

報到 7/6(一) 9:00～12:00 

報到後放棄錄取資格 7/7(二) 12:00 前 

三、招生資訊 

1.班別及名額：英語國際特色班，40 名。 

2.測驗科目：「英語閱讀」及「英語聽力」。 

3.錄取門檻：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符合以下任一項： 

(1) 5 科均達 A 以上 (2) 4 科達 A+以上 (3) 3 科達 A++以上 

四、注意事項 

1.採學生個別報名，報名費 500 元。 

2.志願選填：6/16(二)中午 12:00～6/18(四)中午 12:00，選填網址與免試入學相同，且同步截止。特招志願

將併入免試入學報名志願表，繳交作業期程亦與免試入學同步，於 6/17(三)上午 9:30～11:30交回。 

3.7/3(五)12:00 放榜，逕至 http://104 基北特招.tw 查詢錄取結果。 

7/6(一)9:00~12:00 攜帶畢業證書正本及身分證(或健保卡)，前往錄取學校報到。報到後欲參加其他入學

管道者，須於 7/7(二)中午 12:00 前，填妥「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簡章第 26 頁)，由家長或學生親送

至政大附中辦理。 


